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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 累计 ±%

一、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219.83 9.9

第一产业 亿元 12.71 3.8

第二产业 亿元 84.22 7.6

第三产业 亿元 122.89 12.5

二、规模以上工业营业收入 亿元 117.73 -7.6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能源消费量 万吨标准煤 43.29 -0.6

三、全社会用电量 亿千瓦时 10.88 4.4

#工业用电量 亿千瓦时 7.77 1.4

四、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额 亿元 10.9

#项目投资 亿元 11.5

工业投资 亿元 19.5

五、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亿元 74.81 9.0

六、进出口总额 亿美元 2.37 -12.6

#出口总额 亿美元 2.05 -14.6

七、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本外币） 亿元 428.42 20.6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本外币） 亿元 470.82 10.32

八、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25127 5.5

九、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14528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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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产销（现价）

单位：万元

本月 累计
本月

±%
累计

±%

1、工业总产值 279368 1378933 8.1 0.1
总计中：大中型工业企业 39125 244512 -17.9 -11.9

总计中：轻工业 121962 536202 12.6 4.6

重工业 157407 842731 4.9 -2.6

在总计中：国有企业 4635 25172 10.8 1.7

集体企业

股份合作企业

股份制企业 238686 1209625 2.7 -2.3

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 34675 138222 65.7 27.1

其他类型企业 1373 5914 66.2 -11.7

2、工业销售产值 228421 1199974 -1.8 -6.5

总计中：大中型企业 36803 214991 -23.4 -17.6

总计中：轻工业 91313 447571 -8.1 -7.1

重工业 137107 752403 2.9 -6.2

总计中：国有企业 3617 22593 -11.8 -4.2
集体企业

股份合作企业

股份制企业 193179 1050712 -9.0 -9.3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30315 121096 97.3 26.6
其他经济类型企业 1309 5573 75.0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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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规模以上工业现价产值

单位：万元

本月 累计 同月 同累
本月

±%
累计

±%

全区合计 279368 1378933 258441 1378260 8.1 0.1

一、区直合计 141610 639720 110088 619409 28.6 3.3

1、开发区 141089 636609 109607 617268 28.7 3.1

2、食品产业园 522 3111 482 2141 8.3 45.3

二、镇（街道）合计 137758 739213 148352 758851 -7.1 -2.6

1、高良涧街道 30210 157003 30054 144666 0.5 8.5

2、朱坝街道 26714 157970 27282 160894 -2.1 -1.8

3、黄集街道 9049 37737 7693 31271 17.6 20.7

4、岔河镇 11451 51061 9700 50800 18.0 0.5

5、东双沟镇 13366 62922 12554 64645 6.5 -2.7

6、三河镇 10350 56567 13634 72268 -24.1 -21.7

7、蒋坝镇 11052 89222 20467 98639 -46.0 -9.5

8、西顺河镇 22103 105911 22185 108678 -0.4 -2.5

9、老子山镇 3463 20821 4784 26991 -27.6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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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

单位：万元

累计 ±%

企业单位数（个） 239

亏损企业(个） 86 -2.3

营业收入 1177345 -7.6

营业成本 1076701 -4.1

税金及附加 6878 -3.2

销售费用 21514 -9.7

管理费用 46901 0.7

财务费用 10295 -5.8

亏损企业亏损总额 28695 46.0

存货 378968 2.8

#产成品 168567 3.3

资产总计 2576777 11.0

负债总计 1481144 8.0

流动资产合计 1277100 5.3

#应收帐款 399430 14.1

应交增值税 29642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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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镇规模以上工业营业收入

单位：万元

累计 同期 ±%

全区合计 1177345 1274737 -7.6

一、区直合计 520895 577262 -9.8

1、开发区 518063 575083 -9.9

2、食品产业园 2832 2179 30.0

二、镇（街道）合计 656450 697475 -5.9

1、高良涧街道 143224 138188 3.6

2、朱坝街道 141075 155094 -9.0

3、黄集街道 35086 29299 19.8

4、岔河镇 42950 47999 -10.5

5、东双沟镇 57168 61856 -7.6

6、三河镇 48435 61229 -20.9

7、蒋坝镇 73296 78921 -7.1

8、西顺河镇 98316 102488 -4.1

9、老子山镇 16900 22401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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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单位 累计 ±%

元明粉 万吨 82 2.6

浓硝酸 万吨 7 1.9

合成氨 万吨 2 -6.7

气缸套 万只 139 -4.9

人造板 万立方米 0 -79.2

铜材 吨 15002 57.6

铝材 吨 5487 0.2

机柜 台 3620 20.9

无纺布 吨 7166 3.1

毛纱 吨 9406 -0.5

服装 万件 584 -55.0

太阳能电池 千瓦 291702 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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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产业情况

单位:万元

累计 同期 ±%

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合计 1378933 1378260 0.1

其中：四大产业合计 690975 574172 20.3

机械装备 262058 224083 16.9

纺织产业 245024 205903 19.0

电子信息 124667 89142 39.9

食品产业 59226 5504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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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用电

单位：万千瓦时

本月 累计
本月
±%

累计
±%

全社会用电量 19759 108839 1.4 4.4

第一产业 837 3544 35.4 68.8

其中：农、林、牧、渔 837 3544 35.4 68.8

第二产业 14685 78597 6.6 1.2

其中：1、工业 14509 77659 6.9 1.4

2、建筑业 176 942 -13.7 -14.4

第三产业 2299 13942 -7.1 21.1

其中:1、交通运输、邮电通讯 123 585 -8.9 3.0

2、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 165 946 -9.3 -3.1

3、商业、住宿和餐饮业 307 1650 -1.6 13.2

4、公共事业及管理组织 753 5344 -9.7 16.4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 1938 12756 -26.3 -1.5

其中：1、城镇居民 1102 7464 -26.7 -3.0

2、乡村居民 836 5292 -25.7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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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用 电 量

单位：万千瓦时

本月 累计
本月

±%
累计

±%

合计 14509 77659 6.9 1.4

区直 5564 30675 5.0 3.0

镇（街）合计 7924 44580 6.7 1.1

开发区 2235 12330 26.2 2.0

高良涧街道 1229 7340 -5.3 -6.3

朱坝街道 717 4205 -7.0 -4.5

黄集街道 80 391 33.5 184.9

岔河镇 190 1000 35.6 2.6

东双沟镇 208 1263 -2.9 0.4

三河镇 413 2409 -6.0 -0.4

蒋坝镇 754 4384 5.2 3.2

老子山镇 103 480 49.4 21.7

西顺河镇 1995 10778 2.7 4.1

注：合计数为全区所有工业用电量，分项为规模以上工业用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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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社 会 用 电 量

单位：万千瓦时

本月 本年累计
本月

±%
累计

±%

合计 19759 108839 1.4 4.4

区直 12453 66323 -2.4 2.6

镇（街）合计 7306 42516 8.5 7.3

高良涧街道 1434 8729 0.5 -0.9

朱坝街道 923 5658 0.4 3.0

黄集街道 201 1202 33.2 58.8

岔河镇 494 2817 46.7 23.6

东双沟镇 514 3103 13.5 16.6

三河镇 734 4254 18.9 12.8

蒋坝镇 754 4384 5.2 3.2

老子山镇 257 1591 52.0 27.7

西顺河镇 1995 10778 2.7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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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单位:万元

累计数 ±%

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额 10.9

#区直 16.5

镇（街道）合计 18.2

高良涧街道 25.0

朱坝街道 1.8

黄集街道 2.7

岔河镇 11.3

东双沟镇 5.6

三河镇 45.4

蒋坝镇 19.0

老子山镇 43.2

西顺河镇 56.0

房屋建筑施工面积（平方米） 1612283 -15.3

其中：住宅（平方米） 1196397 -6.4

商品房屋销售面积（平方米） 151750 1.8

其中：住宅（平方米） 136055 18.8

商品房屋销售额（万元） 100718 9.2

其中：住宅（万元） 91132 19.5

注：暂不公布全区完成额及乡镇（街道）完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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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单位:万元

累计数 ±%

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额 11.5

#区直 16.4

镇（街道）合计 20.6

高良涧街道 81.8

朱坝街道 -6.8

黄集街道 0.0

岔河镇 11.3

东双沟镇 5.6

三河镇 45.4

蒋坝镇 29.8

老子山镇 43.0

西顺河镇 56.0

注：暂不公布全区完成额及乡镇（街道）完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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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单位：万元

累计数 ±%

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额 19.5

#区直 6.5

镇（街道）合计 40.0

高良涧街道 139.8

朱坝街道 1.5

黄集街道 4.2

岔河镇 241.4

东双沟镇 28.6

三河镇 94.4

蒋坝镇 10.4

老子山镇 -15.9

西顺河镇 17.4

注：暂不公布全区完成额及乡镇（街道）完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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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额以上批零住餐情况（一）

单位：万元

销售额

累计
±%

零售额

累计
±%

全区合计 707399 36.3 116200 34.9

一、区直合计 194101 45.6 41130 -8.6

其中：开发区 106373 34.8 112 -77.1

二、镇（街道）合计 406925 32.6 74957 84.4

1、高良涧街道 78146 -14.4 22223 -1.1

2、朱坝街道 109186 217.8 30941 312.0

3、黄集街道 13907 18.6 2574 96.6

4、岔河镇 43377 126.5 9910 306.4

5、东双沟镇 11079 55.6 911 33.2

6、三河镇 8784 148.5 608 130.7

7、蒋坝镇 31042 2.0 1662 17.2

8、老子山镇 19316 13.9 4994 32.9

9、西顺河镇 92087 -0.7 1133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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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额以上批零住餐情况（二）

单位：%

批发业销

售额累计

增速

零售业销

售额累计

增速

住宿业销

售额累计

增速

餐饮业销

售额累计

增速

全区合计 41.1 3.9 7.4 17.6

区直 63.4 2.9 21.2 50.5

开发区 34.8 - - -

高良涧街道 -18.8 -2.3 -22.6 8.2

朱坝街道 235.8 6.6 - 3.5

黄集街道 8.6 97.9 - -

岔河镇 130.9 - 17.7 -39.3

东双沟镇 55.6 - - -

三河镇 159.8 8.9 - -

蒋坝镇 0.9 - 2.6 42.4

老子山镇 15.4 - -27.8 42.9

西顺河镇 -0.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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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上服务业营业收入

单位：万元

累计 ±%

洪泽区 433846 265.1

区直 357759 1755.4

开发区 15002 -48.5

高良涧街道 12505 -29.3

朱坝街道 1729 -5.8

黄集街道 306 -16.2

岔河镇 29784 -5.6

东双沟镇 6596 -26.5

三河镇 1586 -26.6

蒋坝镇 1794 -13.1

老子山镇 2048 415.8

西顺河镇 4737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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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融 情 况

单位：亿元

本月末
比上月

增减额

比年初

增减额

一、各项存款（本外币） 428.42 11.82 84.86

（一）境内存款 428.42 11.89 85.21

1.住户存款 231.43 6.75 28.24

2.非金融企业存款 127.75 3.22 34.14

3.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 5.00 -0.04 4.95

（二）境外存款 0.24 -0.07 -0.35

二、各项贷款（本外币） 470.82 10.32 87.00

（一）境内贷款 470.81 10.32 87.00

其中：短期贷款 148.37 6.71 25.03

中长期贷款 304.22 3.84 64.85

（二）境外贷款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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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企业标准

“四上企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质等级房地产建筑业企

业、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重点服务业企业等这四类规模以上

企业的统称。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及开票销售达 2000万

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位。

资质等级房地产建筑业企业：具有资质且拥有房地产开发

项目的房地产法人单位、具有资质或等级并处于长期营业状态的

建筑业法人单位。

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业企业：l、限额以上批发业指年销售额

达到 2000万元以上的批发业法人单位。2、限额以上零售业指年

销售额达到 500万元以上的零售业法人单位。3、限额以上住宿

业指年营业额达到 200万元以上的住宿业法人单位。4、限额以

上餐饮业指年营业额达到 200万元以上的餐饮业法人单位。

重点服务业企业：辖区内年营业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服务

业法人单位。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三个门类和卫

生行业大类。辖区内年营业收入 10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

位。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三

个门类，以及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

他房地产业四个行业小类。辖区内年营业收入 500万元及以上服

务业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

育和娱乐业两个门类，以及社会工作行业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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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企业申报要求

一、申报时间

2023 年月度申报截止时间为当月 1日。

二、申报范围

新开业（投产）的规模以上工业法人单位，有资质的建筑业

法人单位，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限额以上住宿和餐

饮业法人单位，房地产开发经营业法人单位，规模以上服务业法

人单位，其他有 5000 万以上在建项目法人单位。非批发和零售

业法人单位附营的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产业活动单位，非住宿

和餐饮业法人单位附营的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产业活动单位。

三、申报材料

（一）规模以上工业：（1）《调查单位月度审核登记表（一）》；

（2）营业执照（证书）复印件；（3）截至申报期最近 1 个月加

盖单位公章（或财务专用章）的《利润表》复印件；（4）打印

并加盖税务部门和单位公章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或打印税

务网上申报系统查询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整屏截图（带查询

页面的完整表）并加盖单位公章）（5）《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

列资料（表一）》；（6）企业生产经营场地入口的实地照片（需

有企业名称的挂牌），生产加工现场的设备照片；（7）新开业

（投产）单位还需提供发展改革委（经信委或工信委）对建设项

目的批复（或备案）文件复印件；（8）新申报的工业单位若为

战新企业，还需提交战新产品照片和战新产品信息表。

（二）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1）《调查单位月度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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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表（一）》；（2）营业执照（证书）复印件；（3）截至申

报期最近 1 个月加盖单位公章（或财务专用章）的《利润表》复

印件（若无月度表，则提供最近 1个季度的报表复印件）；（4）

打印并加盖税务部门和单位公章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或打

印税务网上申报系统查询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整屏截图（带

查询页面的完整表）并加盖单位公章）；（5）资产负债表；（6）

非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附营的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产业活

动单位还需提供最近连续 3 个月的《批发和零售业产业活动单位

（个体经营户）商品销售和库存》（E204-3 表）。

（三）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1）《调查单位月度审核

登记表（一）》；（2）营业执照（证书）复印件；（3）截至申

报期最近 1 个月加盖单位公章（或财务专用章）的《利润表》复

印件（若无月度表，则提供最近 1个季度的报表复印件）；（4）

打印并加盖税务部门和单位公章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或打

印税务网上申报系统查询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整屏截图（带

查询页面的完整表）并加盖单位公章）；（5）资产负债表；（6）

非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附营的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产业活

动单位还需提供最近连续 3 个月的《住宿和餐饮业产业活动单位

（个体经营户）经营情况》（S204-3 表）。

（四）规模以上服务业单位：（1）《调查单位月度审核登

记表（一）》；（2）营业执照（证书）复印件；（3）截至申报

期最近 1 个月加盖单位公章（或财务专用章）的《利润表》复印

件；（4）打印并加盖税务部门和单位公章的《增值税纳税申报

表》（或打印税务网上申报系统查询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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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截图（带查询页面的完整表）并加盖单位公章；）；（5）加

盖单位公章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表一）》（小规模

纳税人免此项）（没有《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表一）》

的单位，需附证明材料）；（6）资产负债表。

（五）建筑业法人单位：（1）《调查单位月度审核登记表

（一）》；（2）营业执照（证书）复印件；（3）带有“建筑业

企业资质证书”字样和住建部门公章页面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复印件；（4）具有房地产开发经营业资质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业

法人单位还需提供房地产开 发经营业资质证书复印件；（5）

其他有 5000 万以上在建项目法人单位还需提供①证明项目计划

总投资的材料（审批核准备案文件、或购置合同、或其他证明材

料）；②证明项目开工的材料（施工合同、或开工照片、或购置

证明材料）。

备注：

1.已经共享“五证合一”相关部门信息，并能直接利用该信

息验证企业身份的地区，可免于提供营业执照（证书）复印件。

2.新开业（投产）单位指上年第 4季度及当年新开业（投产）

的单位。



- 22 -

统计法律法规

领导人员：

《统计法》第六条第二款、《统计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二

款规定了领导人员“六个不得”，领导人员指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以及各单位的负责人。

●不得自行修改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搜集、整理的统计

资料；

●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统计机构、统计人员及其他机构、人

员伪造、篡改统计资料；

●不得对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拒绝、抵制统计违法行为的统计

人员打击报复；

●不得侵犯统计机构、统计人员独立行使统计调查、统计报

告、统计监督职权；

●不得非法干预统计调查对象提供统计资料；

●不得统计造假、弄虚作假。

统计机构、统计人员：

《统计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统计法实施条例》第二条、

第五条、第六条规定了“七个不得”

●不得伪造、篡改统计资料；

●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不真实的统计

资料；

●不得组织实施营利性统计调查；

●不得违法制定、审批或者备案统计调查项目；

●统计资料能够通过行政记录取得的，不得组织实施调查；

●通过抽样调查、重点调查能够满足统计需要的，不得组织

实施全面调查；

●不得有其他违反统计法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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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调查“四条红线”

1、坚持“先进库、再有数”，绝不自行修改名录库；

2、坚持由企业独立报送真实的统计数据，绝不干预企业独

立报送真实数据；

3、坚持由企业自己上报联网直报数据，绝不代填代报企业

数据；

4、坚持由企业修改差错或补填不完整报表的原始数据绝不

自行修改企业任何数据。

本部门受理公众对统计违法行为的举报。为便于核实及办

理，请您提供真实个人信息。举报电话：0517-87222962，举报

电子邮箱：hztjjzhk@163.com。感谢您对政府统计工作的关心和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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